附件9：
申报企业初审情况表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科技、财政、国税、地税联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主营产品(服务)所属技术领域(对照到三级领域)
	推荐单位
	企业名称
	企业所得税主管县（市、区）税务机关
	年度纳税申报表与税收档案是否一致
	财务审

计报告

中年初

数（上

年数）

变更是

否披露
	专项审计报告中是否已披露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不一致
	初审意见
	备注

	1
	一、电子信息技术（一）软件1.系统软件
	XX市
	XXXXXXXX有限公司
	XXXX地税局
	是
	是
	是
	
	重复申报

	2
	一、电子信息技术（一）软件1.系统软件；

一、电子信息技术（二）微电子技术1.集成电路设计技术
	XX市
	XXXXXXXX有限公司
	XXXX地税局
	是
	无变更
	无变更
	
	

	3
	五、高技术服务业1.共性技术
	XX高新区
	XXXXXXXX有限公司
	XXXX国税局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所属领域应对照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填写，对照到三级领域，例如“一、电子信息技术（一）软件1.系统软件”；例如“五、高技术服务业（一级领域）1.共性技术”。2.若申报领域中包含多个领域，均可以列出，例如“一、电子信息技术（一）软件1.系统软件；一、电子信息技术 （二）微电子技术
1.集成电路设计技术”。3. 表中内容用5号宋体字填写，可多行设置，请勿改动表格样式。4. 若企业在按照新办法开展的高企认定中申报过，请在备注栏中标明“重复申报”。
